当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
[bookmark: _GoBack]征收范围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高新区管委会：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709号）、《湖北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湖北省政府令302号），经当阳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我市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及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通知如下：
一、一等土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为6元/平方米。征收范围为东至清水河桥清水桥东路，南至环城南路，西至长坂路—关陵路雄风桥，北至沮河。
二、二等土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为5元/平方米。征收范围为东至三里港桥、坝慈大道和兴园路交接处，南至机场路，西至荷当路铁路桥焦柳铁路线，北至焦柳铁路当阳站；除去一等土地征收范围以外的区域。
三、三等土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为4元/平方米。征收范围为东以白龙村、童台村、花园村、黄林村、精耀村、清平河村以东为界，南以白龙村、窑湾村、和平村、望城村、子龙村、木店村、玉泉寺国家森林公园以南为界，西以玉泉寺国家森林公园、干河村以西为界，北以干河村、白庙村、九子山、桐树垭村以北为界；除去一、二等土地征收范围以外的区域。
四、四等土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为3元/平方米。征收范围为当阳市城市规划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除去一、二、三等土地征收范围以外的区域。
五、建制镇
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为2元/平方米。征收范围为：
（一）半月镇：东至谈家五房（半月山战斗遗址），西至谈家四房（晨钟街），南至同心桥，北至半石路和马窑路交叉路口。
（二）两河镇：东北至朝阳街两河初级中学延伸段农田处，西北至麦城路两河公路管理站，东南至麦城路两河文化服务中心（周仓坟），西南至两河镇派出所对面农田处。
（三）河溶镇：东至河溶镇水厂，西以漳河为界，南至S311省道与草溶路交接处，北至河溶镇初级中学。
（四）淯溪镇：北以淯溪河为界，南以皂当路为界，东至胜利村村委会，西以漳河为界。
（五）庙前镇：东至汪家坡顶与烟集村民委员会连接线，西至烟远路和分当路西侧，北至烟远路铁路桥，南至烟集老街南端。
（六）王店镇：东至王店镇中心小学，西以王双路与G348公路交接处为界，南以王店镇财政所为界，北至当阳市蓝焰液化气站。
（七）草埠湖镇：东至草埠湖镇中心小学，西至沮漳河堤，南至当阳市草埠湖镇镇菱路和金龙村灌溉渠交接处，北至农垦路47-6号草埠湖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城镇土地使用税由本级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各镇（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征收工作的领导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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